
會計師有限確信報告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本會計師受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之委任，對 貴公司選

定民國112年度永續報告書所報導之關鍵績效指標（以下簡稱「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

執行確信程序。本會計師業已確信竣事，並依據結果出具有限確信報告。

標的資訊與適用基準

本確信案件之標的資訊係 貴公司上開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有關所選定之關鍵

績效指標及其適用基準詳列於 貴公司民國 112 年度永續報告書第 91 至 92 頁之「確信
項目彙總表」。前述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之報導範圍業於永續報告書第 5頁之「報告

書範疇與邊界」段落述明。

上開適用基準係為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與

相關問答集及有關法令之規定、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
發布之最新版 GRI 準則(GRI Standards)與行業補充指南，以及 貴公司依行業特性與

其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參採或自行設計其他基準。

管理階層之責任

貴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適用基準編製永續報告書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且
設計、付諸實行及維持與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編製有關之內部控制，以確保所選定之

關鍵績效指標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先天限制

本案諸多確信項目涉及非財務資訊，相較於財務資訊之確信受有更多先天性之限制。

對於資料之相關性、重大性及正確性等之質性解釋，則更取決於個別之假設與判斷。

會計師之獨立性及品質管理

本會計師及本事務所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有關獨立性及其他道德規範之規

定，該規範之基本原則為正直、公正客觀、專業能力及專業上應有之注意、保密及專業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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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務所適用品質管理準則 1 號「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管理」，該品質管理準則規
定會計師事務所設計、付諸實行及執行品質管理制度，包含與遵循職業道德規範、專業

準則及所適用法令有關之政策或程序。

會計師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係依照確信準則 3000 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
案件」規劃及執行有限確信案件，基於所執行之程序及所獲取之證據，對第一段所述 貴

公司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是否未存有重大不實表達取得有限確信，並作成有限確信之

結論。

依確信準則 3000 號之規定，本有限確信案件工作包括評估 貴公司採用適用基準
編製永續報告書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之妥適性、評估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依情況對所評估風險作出必要之因應，以及評估所選定
之關鍵績效指標之整體表達。有關風險評估程序（包括對內部控制之瞭解）及因應所評

估風險之程序，有限確信案件之範圍明顯小於合理確信案件。

本會計師對第一段所述 貴公司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所執行之程序係基於專業

判斷，該等程序包括查詢、對流程之觀察、文件之檢查是否適當之評估，以及與相關紀

錄之核對或調節。

基於本案件情況，本會計師於執行上述程序時：

 已對參與編製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之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以瞭解編製前述資

訊之流程、所應用之資訊系統，以及攸關之內部控制，以辨認重大不實表達之

領域。

 基於對上述事項之瞭解及所辨認之領域，已對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選取樣本

進行查詢、觀察及檢查等測試，以取得有限確信之證據。

相較於合理確信案件，有限確信案件所執行程序之性質及時間不同，其範圍亦較小，
故於有限確信案件所取得之確信程度亦明顯低於合理確信案件中取得者。因此，本會計

師不對 貴公司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依照適用基準編製，表示

合理確信之意見。

此報告不對民國 112 年度永續報告書整體及其相關內部控制設計或執行之有效性

提供任何確信。



有限確信之結論

依據所執行之程序與所獲取之證據，本會計師並未發現第一段所述 貴公司所選定

之關鍵績效指標在所有重大方面有未依照適用基準編製之情事。

其它事項

貴公司網站之維護係 貴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對於確信報告於 貴公司網站公

告後任何所選定之關鍵績效指標或適用基準之變更，本會計師將不負就該等資訊重新執

行確信工作之責任。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王 菘 澤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7 月 1 2 日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3 月 1 2 日



附錄 確信項目彙總表

編號 確信標的 頁碼 適用基準 其它說明

1

2023 年度善化廠、柳科廠、高雄廠及
辦公室各能源使用量以 10 億焦耳為

單位換算熱能之總額共計 161,123，分
別為：

(1)外購電力 120,413
(2)柴油 1 3,184
(3)天然氣 37,526。
外購電力百分比為 74.73%。

1 柴油使用量邊界主要使用於本公司

發電機用油及自有運輸車輛，包括歐
翼車 1 台及槽車 5 台，做為出貨運輸

使用。

46 三福化工彙整外部供應
商繳費單據統計能源使

用量總和。

「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應加強揭

露永續指標。

2

2023 年度之取水量共計 356.97 百萬
公升，分別為：

(1)台北總公司：自來水 0.33 百萬公升
(2)竹北辦公室：自來水 0.07 百萬公升

(3)善化廠：自來水 5.68 百萬公升
地下水 292.47 百萬公升

(4)柳科廠：自來水 12.78 百萬公升
(5)高雄廠：工業用水 45.64 百萬公升

2023 年度台北總公司、竹北辦公室、

善化廠、柳科廠及高雄廠耗水量 2 分
別為 0.33 百萬公升、0.07 百萬公升、

128.84 百萬公升、8.71 百萬公升及
27.78 百萬公升，共計 165.73 百萬公

升。

2023 年度善化廠、柳科廠及高雄廠廢
水量分別為 169.31 百萬公升、4.07 百

萬公升及 17.86 百萬公升，共計 191.24
百萬公升。

2 耗水量計算為總取水量減廢水量。

47

48

三福化工彙整外部供應

商繳費單據之自來水及

工業用水之取水量總和；

及自行統計並申報經濟
部水利署水權資訊網之

地下水取水量總和。

三福化工自行統計並申

報環境保護局之廢(汙)水
排放量總和。

「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應加強揭

露永續指標。



編號 確信標的 頁碼 適用基準 其它說明

3

2023 年度善化廠、柳科廠及高雄廠之

有害廢棄物共計 891.43 公噸，種類如
下：

(1)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
之混合廢棄物 0 公噸

(2)廢液 ph 值≦2.0  839.21 公噸
(3)其他易燃性事業廢棄物混合物

52.22 公噸。

48 依據環境保護署「廢棄物
清理法」及三福化工「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之
規定所清理之有害廢棄

物。

三福化工委託清運並申
報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

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
之有害廢棄物清運量總

和。

「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應加強揭

露永續指標。

4

2023年度員工之失能傷害發生次數共
1 次，

2023 年職災綜合傷害指數如下：
- 失能傷害頻率(FR) 1.35
- 失能傷害嚴重率(SR) 37.78
- 綜合傷害指數(FSI) 0.23

2023 年職業傷害統計如下：
- 職業傷害比率 1.35
- 損工率(LDR) 7.5
- 缺勤總天數(天) 28
- 缺勤率(AR%) 0.05

73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統

計之各項數據。

「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應加強揭

露永續指標。

5

2023 年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共計

5.24 噸，分別為：
(1)善化廠：

氮氧化物(NOX) 1.77 噸
硫氧化物(SOX) 0 噸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1.76 噸
懸浮微粒(PM) 0.05 噸

(2)柳科廠：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1.29 噸

(2)高雄廠：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0.37 噸

2023 年度善化廠、柳科廠及高雄廠放

流水 COD 值平均濃度分別為 51 mg/L、
60 mg/L 及 45 mg/L。

39

48

三福化工彙整廠區空氣

品質檢測數據及水質檢
測數據。

「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應加強揭
露永續指標。



編號 確信標的 頁碼 適用基準 其它說明

6

2023 年度供應商年度評比精密化學

品 40 家及基礎化學品 59 家，共計 99
家。

2023 年度供應商稽核總計 39 家。

55

56

三福化工彙整供應商評

比及稽核評鑑數據。

「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應加強揭
露永續指標。

7

2023年度產品產量分別為精密化學品

50,223 噸及基礎化學品 2,395 噸，共
計 52,618 噸。

18 三福化工彙整各產品類

別之入庫產量總和。

「上市公司編製與

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應加強揭
露永續指標。


